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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中 “赠与子女房产 ”条款研究

◆钟肖叶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０)

【摘要】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婚姻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夫妻双方情感

破裂走向离婚时,需要对因婚姻而产生的身份和财产利益进行处理.其中房产因价值相对较高而成为离婚双方产生

分歧最多的源头.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条款”因其具有目的指向性和身份性,有别于一般赠与,应定

性为特殊赠与.离婚协议是基于双方合意而产生的,约定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应区分受赠子女是否成年及约定内容目

的性指向的强弱来判断是否可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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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离婚时父母将一方或双

方的房产赠与子女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房产处理方式。 这种

处理方式也引发了关于此类赠与条款的性质以及是否可撤销

的法律问题思考。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与司法界都在进行探

讨，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

一、离婚协议“赠与子女房产”条款的法律性质

对于离婚协议赠与子女房产条款的性质，法学界存在一

些观点，主要围绕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并经登记机关备案

生效之后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之前，赠与方可否行使任意

撤销权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定性为赠与

认为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房产的行为为

赠与，这一观点又分为普通赠与特殊赠与两种。

１．定性为普通赠与，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房产持有人作为赠与人依据

《民法典》第６５８条享有任意撤销权，在婚姻关系解除之

后，房产移转之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虽然赠与人在

离婚之后撤销离婚时约定的赠与有违诚信原则，但是考虑到

赠与的无偿性，撤销赠与对受赠人并无太大损害，故应允许

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 然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具有不可

逆性，离婚效果不会因为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被撤销而恢

复。 若准许房产登记权利人任意撤销赠与，无疑会使企图

利用房产赠与达到离婚目的而又不想履行赠与义务的恶意配

偶获利。

２．我国多数学者认为赠与方不享有任意撤销权

这种观点认为赠与子女房产条款因具有身份与财产的双

重属性而区别于一般赠与，赠与人不享有撤销权，进而对不

能撤销的理由作出不同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１)该条款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基于《民法典》第６５８
条的规定，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 关于离婚协议中赠

与子女房产条款是否具有道德义务，有学者认为应当以受赠

子女是否成年为标准分情况加以讨论。 对于尚未成年的受

赠子女，法律规定父母具有抚养义务，且父母离婚会导致未

成年子女的成长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有的甚至会造成心理伤

害。 因此，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房产赠与通常带有给

予子女经济帮扶、弥补子女的身心伤害等目的。 从未成年

人保护及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应肯定离婚协议中的财

产赠与条款的“道德义务性质”。 对于已经成年的受赠子

女，父母不再具有法定抚养义务，成年子女亦不应对父母的

赠与抱有合理的期待或信赖。 此时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更多

的是一种无私的关爱和支持，更加接近一般赠与，故应给予

父母任意撤销的权利。 且从鼓励成年子女努力奋斗的角度

看，也应否定此类赠与的“道德义务性质”，激励年轻人实

现经济独立，减少对父母的依赖。

(２)该条款是一种目的性赠与行为，因离婚的目的已经

实现故不能随意撤销。 目的性赠与又被表述为附条件赠

与，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

是一种基于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性赠与。 且由于协议

中的赠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故不能单独撤

销。 而且当事人因离婚已经在事实上解除了婚姻关系的情

况下，应认定赠与的目的已经达成，故应当履行赠与义务，

不能随意撤销，否则以协商的方式无法达成解决离婚纠纷的

目的。

(３)赋予该赠与行为以公证的效力，基于《民法典》第

６５８条的规定不得任意撤销。 有学者认为，离婚协议具有

身份变动的特殊性，而身份变动需要经过国家机关的认可才

具有法律效力，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房产条款，是附随于身

份变动的财产处分行为，同样经过了国家机关的认可，因此

应当赋予其与公证行为相同的效力，参照《民法典》的规定

经公证的赠与不可任意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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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学者认为这种定性并不严谨。 认为公证是对赠

与人与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其效力并

不凌驾于离婚证背后的行政确认行为和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

书背后的司法行为之上。 这两种行为本身经过公权力机关

的确认和备案，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较强的约束力，不能由

当事人自己撤销，类推适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规定反而

会降低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书的法律效力，造成定性

错误。

(二)定性为向第三人给付合同

认为离婚协议约定夫妻一方或双方财产归属子女，应视

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允诺向第三人给付，属于向第三人给付的

合同。 适用《民法典》第５２２条，在赠与子女房产的合意

达成并生效后，赠与方不能随意撤销。

这种观点较为牵强。 依据《民法典》第 ５２２条的规

定，向第三人给付合同是指由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承诺对第

三人履行债务的合同，而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房产约定是

当事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 离婚当事人在婚姻关系解除的

情况下不再负有法定的抚养、照顾义务，此时对子女的财产

赠与行为不具有对价关系，这并不符合向第三人给付合同的

特性。

(三)定性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议”

与前述学者不同，有学者从赠与之外的角度分析，认为

离婚协议中财产处理约定具有整体性，此类条款在性质上属

于夫妻婚姻关系解除下的财产清算协议，虽名为“赠与”，

实则缺乏赠与意思，不应界定为赠与协议，不适用《民法

典》规定的任意撤销权。

此观点脱离了离婚协议的整体性，来讨论赠与条款这个

“部分”，违背了离婚协议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性。 且离

婚后对配偶的补偿、子女抚养的安排、对子女的探视等都是

基于父母亲情、前配偶之间的感情所作的安排，都是“有温

度”的，使用“清算”一词并不妥当。 在身份法上使用“清

算”一词，是财产法制度对婚姻家庭领域的过度扩张，并不

能真正起到弥补现行婚姻家庭财产法律制度不足的作用。

二、本文观点

如前文所述，定性为普通赠与易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定

性为相当于经过公证的赠与的观点不严谨；定性为向第三人

给付合同较为牵强；定性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

议”有将财产法制度在婚姻家庭领域过度扩张之嫌。 笔者

认为，采用目的性赠与和离婚协议整体性，来理解离婚协议

中赠与子女房产条款的性质及撤销事由更为恰当，理由

如下。

(一)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房产”条款是一种特殊的

赠与

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

表示接受赠与的法律行为。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房产条款

是离婚双方当事人分别对自己财产份额的处分，符合赠与的

基础。

关于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笔者认为可由作为代理人的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代为接受或以默示的方式接受。 在受赠

人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离婚协议中父母双方作为法

定监护人约定将共有或单独所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实质上已

有代理子女接受赠与之意，无需另作接受赠与的表示。 即

使在监护人另有他人的特殊情形下，基于监护人应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履行监护职责，该监护人也应当表示

接受这对被监护人来说毫无负担的赠与；而在受赠人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则需受赠子女单独作出接受赠与

的意思表示。 而由于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父母赠与子女房产

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常不会采用书面

形式来表示接受赠与。 除书面形式外，口头表示谢意或是

点头等表示肯定的动作都可作为接受赠与的表达。 子女接

受父母的赠与多为无负担的获利，不宜因口头或默示的接受

表达难以证明便推定子女拒绝接受赠与。 因此，无论受赠

子女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抑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本人或其监护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都可采用默示的方式

进行。

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房产，本质上是一

种基于身份关系的赠与，且含有以赠与子女房产作为条件使

双方达成协议离婚的合意的意思。 因此，离婚协议中赠与

子女条款符合赠与的基础，在实践中通常具有接受赠与的实

质行为表现，加之特殊的身份关系和强烈的目的指向性，使

其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赠与。

(二)任意撤销权的排除

１．具有特殊的目的指向与身份关系

该条款系离婚双方基于离婚事由达成的合意，具有明显

的目的指向性。 有学者认为父母赠与子女房产的原因具有

复杂性，给子女提供经济保障、防止共有房产在男女双方再

婚后被他人取得、弥补因父母离婚而给子女带来的情感伤害

等都是父母在决定赠与子女房产时通常会考虑的情形，简单

将父母的赠与行为归因于为实现离婚目的有失妥当。 但需

要注意的是，无论离婚双方在离婚时究竟考虑了何种因素，

都不会改变其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离婚纠纷这一根本

目的。

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房产，本质上是一

种基于身份关系的赠与，在受赠子女为未成年子女时，由于

父母具有法定抚养义务，因而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

因此，考虑到赠与条款中包含的特殊身份关系和目的指向

性，不宜允许赠与方任意撤销赠与，否则将助长先离婚再恶

意占有财产的不诚信行为，对子女造成二次伤害，对社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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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良影响。

２．离婚协议具有整体性

离婚协议具有整体性，其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与其他内容

彼此联系，互为条件。 有学者认为虽然离婚协议可将某种

财产分割条款明确约定为达成离婚合意的前提，但对离婚合

意产生法律上直接影响的应是双方是否“自愿离婚”，而非

某种经济目的的实现，即使财产分割方式背后存有促成离婚

合意的动机，也不应上升到法律层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实践中这样的捆绑是大量存在的，一旦背后的经济目的无

法实现，很可能导致不再“自愿”，如一方同意离婚的前提

是将房产赠与子女，为此可能会放弃其他的经济补偿，一旦

这一条件被撤销，当事人考虑到不离婚或者放弃采用协议离

婚的方式反而对自己更有利，那么当初的“自愿”就不宜作

数了。 故单独撤销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房产条款会破坏离

婚协议的整体性，离婚协议中其他与互为条件的条款很可能

因此偏离双方当事人订立协议的初衷，因而不可任意撤销。

综上所述，基于道德义务性质和整体性的特性，当受赠

子女为未成年子女或赠与子女房产条款与离婚协议的其他条

款互为条件时，赠与人不具有任意撤销权。

(三)离婚协议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可撤销的情形

１．任意撤销权的行使

当受赠子女为成年人时，父母离婚时的房产赠与原则上

并不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此时父母的赠与多为无私的利他行

为，即使是父母出于补偿的目的赠与，也多是基于情感的表

达，而并非隐藏着利益交换。

离婚协议在实践中存在多种情形，有些当事人约定赠与

子女房产只是单纯基于亲缘情感的赠与，并不关涉双方离婚

合意的达成。 此时赠与条款中目的性与整体性并不强烈，

单独撤销赠与条款并不影响离婚协议其他条款的实现，父母

对子女的赠与也更倾向于普通赠与。 故若受赠子女为成年

子女且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房产条款的目的性与整体性并不

强烈，应肯定赠与方的任意撤销权，以保护其赠与的真实

意愿。

２．法定撤销权的行使

基于离婚协议的特殊性，应优先适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７０条的规定，当存在欺

诈、胁迫等情形时，应准许撤销。

三、结束语

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将一方或双方所有的财产赠与子女

是财产所有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符合赠与的基础，又因当

事人作出赠与约定主要是基于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弥补离婚

对子女所带来的伤害等基于身份情感的原因，故该赠与条款

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合同，不能直接适

用《民法典》关于任意撤销权的规定。 但该条款也并非不

可撤销，当受赠子女为成年人且撤销该条款不会影响离婚当

事人离婚“意愿”时，赠与方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同时，

若离婚协议出现欺诈、胁迫等情形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７０条的规定也可以撤

销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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